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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承辦人：李孟璇
電話：02-27256402
電子信箱：ht4325@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3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人字第11330437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3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及相關表件各1

份（請至本局網站人事室第2股下載）

主旨：檢送「113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

務作業要點」及相關表件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彰化縣政府113年3月4日府教學字第1130074560號函辦

理。

二、各縣市因應少子化趨勢，各級學校減班係普遍現象，請轉

知教師於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以下簡稱介聘作業）

時，須對上開現象有所體認並審慎擇定。

三、各校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決議是否委託

本局辦理介聘作業，均須填具委託書，並將核章後之委託

書於113年4月3日（星期三）中午前免備文（免裝信封）逕

送本局人事室第2股彙辦（國中：李孟璇科員，國小及幼兒

園：溫于嫻科員）。

四、為強化資安及避免教師介聘網路作業發生教師帳號被他

用、冒用情事，申請介聘之教師於上網進行電腦作業時，

應自備可讀取健保卡之晶片讀卡機與本人最新健保卡，以

檔　　號:
保存年限:

2

景興國中 1130308

*PSAA11360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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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使用者身分；另有關系統填報說明及讀卡機使用說明

請至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務網/申請

介聘作業項下參閱（網址：http://tas.kh.edu.tw/）。

五、有關各縣市教師轉任、介聘年限及相關個別規定資訊，請

至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務網/一般訊

息公告詳閱。

六、依旨揭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略以，現職教師應符合「公立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第5條等相關規定，始得

申請介聘。惟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因重大傷病有醫

療需要；或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4學期以上因結婚或生活

不便，有具體事實並檢附佐證資料，經服務學校同意者，

得申請介聘，不受實際服務滿6學期規定之限制。

七、本市各校辦理介聘作業，經達成介聘之教師倘有未至介聘

學校參加教評會審查，或經審查通過後未至該校報到者，

10年內不得再申請介聘他縣市；其議處部分，除不可抗力

者外，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

予以「記過」以上之處分。務請轉知申請介聘教師上開懲

處及管制規定，請教師於選填志願時審慎考量，並請貴校

應留下轉達之書面紀錄。

八、旨揭113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市服務作

業要點、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申請表、申請表填表說明

修正對照表、積分審查參考原則、全國日程表、本市日程

表及委託書等表件，業置於本局網站/科室業務/人事室/第

二（任免、敘薪）股項下提供瀏覽下載，請依相關規定及

期程辦理後續事宜。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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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副本：

72


